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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参与说明

1概述

新疆五鑫铜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称“五鑫铜业”）成立于2009

年8月7日，是新疆有色集团控股的新疆新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（占股

66%）和福建紫金矿业控股的新疆阿舍勒铜业股份有限公司（占股

34%）共同出资成立的，注册资金8.3亿元，是新疆首家大型现代化

铜治炼企业。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有色金属的冶炼、加工、销售及进出

口业务等。

本次技改工程主要为依托现有澳斯麦特炉处理铜精矿的同时，压

缩已批复铜精矿的处理能力，协同处理氰化渣（HW33无机氰化物废

物，编号：092-003-33采用氰化物进行黄金选矿过程中产生的氰化尾

渣），仅对入炉物料配比进行调整，不新增铜冶炼规模。

本次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，通过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的方式，

广泛征询评价范围内及项目所在地公众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及

关心该项目建设的所有社会人士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，具体公众

范围为阜康产业园区及周边可能受影响的企业与个人。根据《环境

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部令第4号）要求，一次公示需要采用网

络公示方式，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于2023年12

月15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上进行网络公

示，公示时间段为2023年12月15日至2023年12月28日，共10个工作

日；2024年3月21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上

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，公示时间段为2024年3月21日至2024年4月3

日，共十个工作日，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于2024年4月6日和2024年4

月8日在当地昌吉日报上进行，在征求意见稿网络、报纸公示的同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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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五鑫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24年4月7日，在园区管委会公示栏以

及厂区公示栏进行了张贴公示。

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公开内容及日期

本项目已于2023年12月15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

业协会网上进行了第一次网络信息公示，公示时间段为2023年12月

15日至2023年12月28日，共十个工作日，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

与办法》（部令第4号）要求，一次公示需要采用网络公示方式。公示

内容包含“建设项目名称、选址选线、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，改建、

扩建、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；建设项目的建

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；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

和联系方式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。

”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》。

2.2公开方式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部令第4号）要求，一次

公示需要采用网络公示方式，本项目已于2023年12月15日在新疆维吾

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上进行了第一次网络信息公示，网

址为：http://www.xjhbcy.cn/blog/article/12598，见图2-1。

http://www.xjbfxy.com/news/html/404.html，见图2-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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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-1第一次网络公示

2.3公众意见情况

公示期间公示信息处于公开状态，未收到反对意见。



5

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公示内容及时限

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包括“公示时间、委托单位信息、建设单

位信息、是否编制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、根据法律法规政

策、是否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工作等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

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，征求意

见的公众范围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，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

径，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”，2024年3月21日在新疆维吾尔自

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上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，公示时间

段为2024年3月21日至2024年4月3日，共十个工作日。依据《环境影

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部令第4号）第十一条“通过建设项目所在

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，且在征求意见的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

息不得少于两次”，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于2024年4月6日、2024年4

月8日，在当地昌吉日报上进行。在征求意见稿网络、报纸公示的同

时，新疆五鑫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24年4月7日，在园区管委会公

示栏以及厂区公示栏进行了张贴公示。

3.2公示方式

3.2.1网络

于2024年3月21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

网上公示。网址为http://www.xjhbcy.cn/blog/article/13135，见

图3-1。

3.2.2报纸

依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部令第4号）第十一条

“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，且在征求意见的

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两次”，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于

2024年4月6日、2024年4月8日，在当地昌吉日报上进行。公示载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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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选择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征求意见稿报纸

公示的照片，见图3-2。

3.2.3张贴

在征求意见稿网络、报纸公示的同时，新疆五鑫铜业有限责任

公司于2024年4月7日，在园区管委会公示栏以及厂区公示栏进行了

张贴公示。张贴公示照片，见图3-3。

图3-1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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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-2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（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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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-3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（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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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区管委会粘贴公示

公司公示栏公示

图3-4 征求意见稿张贴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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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查阅情况

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上的公示，迄今为

止查阅量为150；在昌吉日报的公示，群众对其进行了购买阅览；在园

区管委会以及公司内张贴后，有群众对其进行阅览。

3.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公示信息处于公开状态，公示公开期间

未收到公众通过现场、网络、电话及书信等方式提出的意见。

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，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

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应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工作。

我公司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，本次技

改工程主要为依托现有澳斯麦特炉处理铜精矿的同时，压缩已批复

铜精矿的处理能力，协同处理氰化渣（HW33无机氰化物废物，编

号：092-003-33采用氰化物进行黄金选矿过程中产生的氰化尾渣），

仅对入炉物料配比进行调整，不新增铜冶炼规模，且本项目在不新

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基础上协同处置氰化渣，因此未组织深度

公众参与工作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要求。

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新疆五鑫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澳斯麦特炉协同处置氰化渣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、征求意见稿公示均未收

到公众的反馈意见。

6.报批前公开情况

新疆五鑫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刊登了新疆五鑫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澳斯

麦特炉协同处置氰化渣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电子版及公众参与电

子版链接链接，公示链接：http://www.xjhbcy.cn/blog/article/1352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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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批前公示方式主要为网络公示，公示方式均满足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）相关要求。

图6-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

7其他

本建设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相关要求开展了《

新疆五鑫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澳斯麦特炉协同处置氰化渣项目》公众

参与工作，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吸纳了工程影响范围内有关单

位、个人的意见，并已将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案。《新疆五鑫

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澳斯麦特炉协同处置氰化渣项目》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说明的内容是客观的、真实的，本建设单位对环境影响评

价公众参与说明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全部责任，愿意承担由于公众

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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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看来，公众对本工程的建设是非常支持的，对项目的环

境影响比较关注。建设单位有责任在施工过程和投产后各项环

保措施落到实处。在工程设计中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，加

强施工管理，最大限度的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，实现经济

效益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三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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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诚信承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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